附件
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开展外事活动备案办法
 
第一条 为规范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评协）会员开展外事活动备案工作，根据外事工作纪律和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中评协评估机构会员、评估师执业会员（包括同时具有其他学会协会会员身份的，以下简称会员）开展外事活动（含港澳台事务），适用本办法。
第三条 会员开展下列外事活动，应当事先向中评协提交备案申请，说明有关情况，同时抄报所属地方协会：
（一）以机构或个人名义加入国（境）外评估专业组织，成为其会员；
（二）在国（境）外评估专业组织担任职务或担任专家；
（三）参加国（境）外评估专业组织举办或参与举办的国际会议（含线上），到国（境）外评估专业组织开展访问、交流、合作等活动；    
（四）举办或参与举办国（境）外评估专业组织的国际会议（含线上），接待国（境）外评估专业组织来访、交流、合作等活动。
     会员的其他外事活动，无须向中评协备案。
第四条 中评协收到备案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书面回复会员，同时抄送所属地方协会。如有特殊事项需要进一步向有关方面了解情况，相应顺延回复日期。
第五条 会员在开展外事活动期间，应当以机构或个人名义发表意见，未经中评协同意不得擅自代表我国资产评估行业发表意见，不得损害行业利益。
第六条 外事活动结束后，会员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向中评协书面报告有关情况，同时抄报所属地方协会。
在国（境）外评估专业组织担任职务或担任专家的，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，向中评协提交上一年度任职情况的书面报告，同时抄报所属地方协会。
第七条 会员开展外事活动，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自觉维护国家利益。
    第八条 会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中评协视情节轻重给予行业自律惩戒。
第九条 本办法自2020年7月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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